数智化转型（DT+）方法论申请表

申请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 

	一、申请主体（单位）信息

	单位名称
	

	所属类型    
	□ ITSS会员单位 □ ITSS标准符合性评估单位  □ ITSS评估人员 

□ DT+标准符合性评估单位  □ DT+服务机构   □ DT+持证人员

□ 其他 

	所属行业
	□ 信息技术服务 □ 交通  □ 金融   □ 能源   □ 教育  □ 医疗 

□ 农业   □ 制造   □ 政务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 系 人
	
	电  话
	
	电子邮箱
	

	二、申请主体（自然人）信息

	姓    名
	
	身份证号
	

	电    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联合申报人

（最多3人）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三、方法论信息

	名称
	

	关联标准
	填写与DT+体系/ITSS关联的国标、行标、团标、DT+成熟度模型等

如：GB/T 19668.1-2014 信息技术服务 监理 第1部分：总则
具体标准名称详见www.itss.cn

	简    介
	*简要介绍方法论的主要内容、支撑的场景、亮点、使用方法及应用价值等。（400字以内）

	声明：

申请主体承诺提供的相关材料不涉及敏感信息、国家秘密以及商业机密，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知识产权争议、无权属纠纷、无法律风险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。如存在不实信息，申请主体自愿承担全部责任。申请主体允许方法论在ITSS分会官网、官微及DT+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发布。

	申请单位

意见
	同意开展数智化转型（DT+）方法论的申报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申请人意见
	自愿申报数智化转型（DT+）方法论，并承诺遵守相关规定。

申请人/联合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


注1：若申请主体仅是单位，填写“一、申请主体（单位）”，在“申请单位意见处”盖章。
注2：若申请主体是自然人，填写“二、申请主体（自然人）信息”，在“申请人意见”处签字。
注3：若申请主体是单位和自然人，填写“一”和“二”，申请主体意见处，单位及个人分别盖章、签字。
